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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巿立教育大學 

九十八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

所  別：共同科目 

科  目：語文（國文） 

考試時間：一百二十分鐘【10:10 − 12:10】（含英文答題時間） 

總    分：一百分（國文五十分、英文五十分） 

※ 注意：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答卷

上；限用藍色或黑色筆作答，使用其他顏色或鉛筆作答

者，所考科目以零分計算。(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，不予

計分。) 

一、 翻譯(二十分) 

1. 凡學之道，嚴師為難，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是故

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：當其為尸，則弗臣也；當其為師，則弗

臣也。（《禮記‧學記》） 

2. 人為動物，惟物之靈。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；有動於中，必

搖其精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。宜其渥然丹者

為槁木，黟然黑者為星星。（歐陽修＜秋聲賦＞） 

 

二、 作文(三十分) 

危機與轉機 

不得使用計算機
或任何儀具。 


